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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二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針對近日假米、假油事件頻傳，食品安全

受到衝擊，為了避免國人食的安全再受到威脅，相關單位應

加強監督管理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繼包裝食用米發生摻雜其他米等包裝標示不實之情形，現在又發現有特級橄欖油爆出混摻

低價油及銅葉綠素等事件，更離譜的是花生調和油竟然沒有花生油成分，而是由芥花油、

沙拉油及花生油精調和而成，標榜百分百的芝麻油也混入沙拉油。 

二、林口長庚醫院腎臟科醫師陳冠興表示，銅葉綠素若長期、過量食用會傷肝，恐致肝炎、肝

硬化，尤其肝腎病變、慢性病患和貧血患者應避免食用。 

三、近年國人對於食用安全相當的重視，尤其是在發生毒奶、塑化劑等事件後，假米事件跟假

油事件不僅是欺騙消費者，且也是食品安全於不顧，因此請相關單位因密且注意這些事件

的發展，並針對其他有可能發生相類似的食品進行嚴密的抽查與監控，且要求業者應確實

標示商品的成分，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，以保障國人食的安全。 

（二十三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鑑於目前醫院自活體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

術，並無明確規範腦死判定患者捐贈之相關規定，不僅使等

待器官移植的病患及其親屬於法無據，也影響被判定腦死患

者之家屬同意該器官捐贈的意願。爰此，為進一步維護器官

捐贈及移植病患的權利，相關主管機關應儘速檢討人體器官

移植的相關法制檢討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國內每年有許多患者因器官捐贈受惠而重獲新生的案例，但目前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在相關

規定及辦法方面，卻限制嚴格且欠缺彈性，以致造成許多爭議性之案件。 

二、目前醫院自活體摘取器官移植手術的相關法制，並無明確規範腦死判定患者捐贈器官之規

定，並將該類患者授權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規定捐贈之程序，活體捐贈要出具同意書，若腦

死無法指定捐贈對象，則須由捐贈中心依排序進行配對，致使等待器官移植之親屬於法無

據。 

（二十四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鑑於機場捷運原本預定於今年（2013）底

完工，卻因機電統包商丸紅與分包商契約糾紛，必須再讓期

限拉長 2 年至民國 104 年底才會通車。一條機場捷運線竟要

花費 20 年才能通車，實在不可思議。爰此，為使台灣公共建


